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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魚池鄉殯葬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憑相關 

        機關證明文件，申請准予免費 

        使用本鄉殯葬設施（不含公園 

        化公墓），但以本所指定區域 

        為限： 

        一、設籍或服務於本鄉之現役 

            軍、警消人員，因公殉職 

            者。 

        二、本鄉當年度社會救助列冊 

            有案之各款低收入戶。 

        三、檢警方通報在本鄉轄內無 

            人認領之無名屍。 

        四、墓地因規畫更新或變更用 

            途時，須遷移用地內之墳 

            墓者。 

        五、其他因家境困窘，無力籌 

            措喪葬費，經調查屬實， 

            並備齊相關證明文件，專 

    案申請核可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憑相關 

        機關證明文件，申請准予減免 

        使用本鄉殯葬設施（不含公園 

        化公墓）： 

        一、本鄉當年度社會救助列冊 

            有案之中低收入戶得減 

            免百分之二十使用費。      

第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憑相關 

        機關證明文件，申請准予免費 

        使用本鄉殯葬設施（不含公園 

        化公墓），但以本所指定區域 

        一次使用為限： 

        一、設籍或服務於本鄉之現役 

            軍、警消人員，因公殉職 

            者。 

        二、本鄉當年度社會救助列冊 

            有案之各款低收入戶。 

        三、檢警方通報在本鄉轄內無 

            人認領之無名屍。 

        四、墓地因規畫更新或變更用 

            途時，須遷移用地內之墳 

            墓者。 

        五、其他因家境困窘，無力籌 

            措喪葬費，經調查屬實， 

            並備齊相關證明文件，專 

            案申請核可者。 

一、刪除「一 

    次使用」。 

二、第二項新 

    增。  

第九條  公墓內現有道路或其他公共 

        設施，未經許可，不得使用作 

        為墓基，如有任意施作墳墓、 

        埋葬屍體或埋葬骨灰(骸) 

        者，除令其恢復原狀外，依法 

        究辦。 

第九條  公墓內現有道路或其他公共 

        設施，未經許可，不得使用作 

        為墓基，如有任意施作墳墓、 

        埋葬屍體或埋葬骨灰<骸> 

        者，除令其恢復原狀外，依法 

        究辦。 

一、標點符號 

    修正。 

 

第十條  本鄉公墓墓基之使用以十年 

        為限，申請人申請使用墓基， 

        應切結於期限屆滿前一個月 

        內自行起掘、洗骨或火化處 

        理，並安置於合法骨灰(骸)存 

第十條  本鄉公墓墓基之使用以十年 

        為限，申請人申請使用墓基， 

        應切結於期限屆滿前一個月 

        內自行起掘、洗骨或火化處 

        理，並安置於合法骨灰(骸)存 

一、標點符號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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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設施內，倘開棺後發現屍體 

        尚未腐盡(蔭屍)，未能洗、揀 

        骨者，得申請延長使用，最長 

        以兩年為限。 

        前項起掘後之墓基，本所無條 

        件收回。 

        放設施內，倘開棺後發現屍體 

        尚未腐盡<蔭屍>，未能洗、揀 

        骨者，得申請延長使用，最長 

        以兩年為限。 

        前項起掘後之墓基，本所無條 

        件收回。 

第十六條  公墓、納骨堂管理員應忠於 

          職守，不得有違法徇私、舞 

          弊瀆職行為，一經察覺予撤 

          職並移送法辦。 

          為鼓勵辦理殯葬業務員 

          工，本所得編列殯葬業務獎 

          金發放，提成獎金支給標準 

          另訂之。 

第十六條  公墓管理員應忠於職守，不 

          得有違法徇私、舞弊瀆職行 

          為，一經察覺予撤職並移送 

          法辦。 

一、第一項修 

    正。 

二、第二項新 

    增。 

第二十條  本鄉轄內居民認定如下： 

一、 設籍於本鄉之亡者。 

二、 曾設籍於本鄉連續  

  達六個月以上之亡 

  者。 

三、 申請人設籍於本鄉  

  連續達六個月以上， 

  且與受葬者有下列 

  關係： 

                (一)申請人之配偶。 

                (二)申請人之直系  

                    血親。 

                (三)申請人之配偶 

                    之直系血親。 

四、 曾服務於本鄉連續 

  達五年以上之軍、 

  警、消或公教人員。 

第二十條  本鄉轄內居民認定如下： 

一、 設籍於本鄉之亡者。 

二、 曾設籍於本鄉連續  

  達六個月以上之亡 

  者。 

三、 申請人設籍於本鄉  

  連續達六個月以上， 

  且與受葬者有下列 

  關係： 

                <一>申請人之配偶。 

                <二>申請人直系血  

                    親。 

四、 曾服務於本鄉連續 

  達五年以上之軍、 

  警、消或公教人員。 

 

一、標點符號 

    修正。 

二、第一項第三 

    款第三目 

    新增。 

 


